
考点1  宪法的分类与制定（20:03-20:14）
一、宪法的分类
1.成文宪法/不成文宪法：是否存在统一的宪法典（联邦德国基本法是成文宪法）英国宪法是不成文宪法的代表。
2.刚性宪法/柔性宪法：有无专门的制宪机关、制定和修改的程序与普通法律相比是否更为严格。（成文宪法就是刚性宪法，不成文宪法就是柔性宪法;表述错误） 
3.钦定宪法/民定宪法/协定宪法：君主名义制定/人民名义制定/君主国民协商制定
二、宪法制定
制宪权具有原生性，修宪权具有派生性。
考点2  近代意义宪法的产生（20:14-20:30）
1.英国宪法：不成文宪法
2.美国宪法：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不是宪法）1787宪法没有规定公民基本权利
3.法国宪法：1791年，法国制定首部宪法，这也是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
4.德国魏玛宪法：魏玛宪法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文化制度和经济制度；魏玛宪法被称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分水岭。
注：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也被认为是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分水岭。
5.日本宪法（明治宪法）：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实质上仍然维护天皇专制统治。
6.旧中国宪法的历史发展
（1）《钦定宪法大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
（2）《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最后一部宪法性文件， 
（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宪法性文件。
考点3  现行宪法的历次修改（20:40-21:08）
重点掌握的知识点：现行宪法的历次修改内容
一、1988年修宪：增加了关于私营经济的内容；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二、1993年修宪
1.【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政协只写到宪法序言中，不在正文中，政协不是国家机关）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形式确定下来。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1999年修宪
1.【邓小平理论】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序言；
2.【依法治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危害国家安全】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修改为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四、2004年修宪
1.【土地制度】：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保护私有财产】：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3.【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4.【保障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5.【全国人大的组成及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
6.【国家主席的外交职权】：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不需要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决定）
7.【地方人大的任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
8.【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五、2018年修宪
1.【爱国统一战线】：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2.【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
3.【国体】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正文总纲部分）
4.【宪法宣誓】：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5.【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增加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6.监察委员会相关内容
考点4  宪法的渊源与结构（21:08-21:23）
一、宪法的渊源
1.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属于宪法典的组成部分
2.宪法性法律：不成文宪法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在成文宪法国家一般规定为宪法内容的法律；成文宪法国家的立法机关为实施宪法而制定的调整宪法关系的法律
不成文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成文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是普通法律
3.宪法惯例：宪法条文中并无明确规定，但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为国家机关、政党及社会公众所普遍遵循、认可的具有与宪法规范同等效力的习惯性做法。我国也有宪法惯例。
4.宪法判例：我国目前并无宪法判例这种宪法渊源。
5.国际条约：我国《宪法》并未规定国际条约的地位和效力。
二、宪法的结构
1.序言：宪法序言也具有宪法效力。
2.正文：我国现行宪法正文的排列顺序是：1.总纲；2.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3.国家机构；4.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bookmark: _Hlk489345490]3.附则：我国宪法典没有附则。
考点5  宪法效力（21:23-21:36）
1.宪法效力：社会多数人对宪法的“同意”，为宪法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并成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来源。
2.宪法效力的表现
（1）宪法效力的特点：我国法院在审判案件时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可以在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阐述宪法体现的原则和精神）
（2）宪法对人的适用《宪法》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华侨虽然定居在国外，也受中国宪法的保护；外国人和法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成为某些基本权利
（3）宪法对领土的效力：任何主权国家的宪法的空间效力都及于其全部领土
考点6  国家的基本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21:46-22：05）
一、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宪法修正案联系）
1.《宪法》第6条规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宪法》第11条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3.《宪法》第13条规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宪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修宪内容】
二、国家的基本文化制度
1.《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
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
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2.《宪法》第24条规定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公民道德教育。【2018修宪内容】
三、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
1.《宪法》第14条第4款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宪法》第25条规定了计划生育制度。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考点7  我国的行政区划与国家标志（22:05-22：23） 
一、我国宪法规定的行政区划
我国的地方制度可分为三种：（1）普通地方制度；（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特别行政区制度。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民族乡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
[bookmark: _Toc535165042][bookmark: _Toc64359933]二、行政区划变更的法律程序（口诀:全国人大管省建，县市部分靠授权，中间一片国务院）
（一）〔报〕全国人大（批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设立、撤销、更名
（二）国务院（审批）
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简称、排列顺序的变更；
2．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设立、撤销、更名和隶属关系的变更以及自治州、自治县、设区的市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
3．自治州、自治县的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县、市、市辖区的行政区域界线的重大变更；
4．凡涉及海岸线、海岛、边疆要地、湖泊、重要资源地区及特殊情况地区的隶属关系或者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
（三）〔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审批）
县、市、市辖区的部分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批准变更时，同时报送国务院备案）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审批）
乡、民族乡、镇的设立、撤销、更名和行政区域界线的变更，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驻地的迁移
（五）批准设立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审批）
行政公署、区公所、街道办事处的撤销、更名、驻地迁移、管辖范围的确定和变更
三、我国的国家标志
2004年修改宪法《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写入宪法；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时，应当在宣誓场所悬挂国旗和国徽，并应当奏唱国歌。
考点8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22：23-22:32）
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2026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状况决定了该国采取何种制度来解决民族问题。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范围
1.民族自治地方的范围限于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不包括民族乡）
2.自治机关的范围限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不包括法院和检察院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组成
1.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2.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四、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1.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2.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监督。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
五、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1.自治区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2.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3.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无需批准）
4.自治州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5.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6.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本级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备案
六、民族自治地方的其他自治权
（一）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
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该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60日内给予答复。
（二）自主管理地方财政
（三）自主管理地方性经济建设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开辟对外贸易口岸。与外国接壤的民族自治地方经国务院批准，开展边境贸易。
（四）自主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
自治区、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和国外进行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
（五）组织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经国务院批准）
（六）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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